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湘人社发（ 2023) 14 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

认定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现将《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认定标准（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相关问题及

时反馈。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

认定标准（试行）

第一条为推进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科学化、 制

度化、规范化，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队伍，

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规定》《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培训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

准。

第二条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组织开展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认定， 适用本标

准口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培训学时的，依据本标

准认定。

第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采取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

结合、以线上培训为主的方式开展。省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

部门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网络培训机构，为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提供培训服务。

第四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认定，按分级管理原则，

分别由省、市（夕阳、县（市、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

和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认定，其中，公共科目培训学时由事业单位

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认定，专业科目培训学时由事业单位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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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并报送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

第五条省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统一建立“湖南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管理平台”），

各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事业单位

通过“管理平台”对工作人员培训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学时登记，

当线上培训学时与线下培训｜（含其他途径）学时累计达到规定学

时，学员即可在“管理平台”上申请《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培训｜合格证书》。

第六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线上培训，按照完成线上学

习时长每 40 分钟认定 1 学时。

参加线下培训，按每天 8 学时、每半天 4 学时的标准认定培

训学时（不含报到）。参加各种培训班、研修班、进修班等线下

培训，凭培训通知、结业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认定培训

学时。

第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

组织或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干部教育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职业技能培训，参加行业主管部门依国家规定组织的专业科

目培训等，可通过与“管理平台”数据对接的方式线上认定培训

学时，也可凭相关证明材料线下认定培训学时。

积极探索各类培训之间培训学时互认，避免重复学习，解决

工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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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市（厅）级以上科研课题（项

目）研究，结题（或完成）当年可凭相关证明材料认定培训学时。

其中省（部）级以上课题（项目）主持人认定专业科目 培训1] 60 

学时，主要完成人（除主持人外署名前三）认定专业科 目培训JI

30 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10 学时； 市（厅）级课

题（项目）主持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 30 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

专业科目培训］ 10 学时。

第九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获市（厅）级以土科技（社科）

奖项（征文奖除夕忡，获奖当年可凭获奖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

材料）认定专业科目培训学时。其中获省（部）级以上科技（社

科）一、二、三等奖的可分别认定专业科目培训1] 60 学时、 30 学

时、 10 学时，获市（厅）级科技（社科）一、二、三等奖的可

分别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 学时、 10 学时、 5 学 时。

第十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 专利证书

独立或排名第一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60 学时， 排名前三者可

认定专业科目培训1] 30 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1] 10 学

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证书独立或排名第一者可认

定专业科目培训 30 学时，排名前三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1] 10 学

时。

第十一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版著作（含专著、编著和译

著）或教材的，凭著作封面、版权页等相关证明材料，可认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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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专业科目培训I 60 学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省级以上国内

统一刊号刊物发表论文的，凭刊物封面、目录页等相关证明材料，

可认定当年度专业科目培训学时（第一作者 30 学时，第二、第

三作者 10 学时） 。报纸文章暂不予认定。

第十二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

认的学历（学位）教育考试，或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通过一门学习课程考试或考核的，凭相关证明材料可认定当年度

专业科目培训 30 学时。

第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并获奖

的， 可根据获奖层级认定专业科目培训学时。其中国际、国家级

金奖认定 60 学时、银奖认定 30 学时、铜奖认定 10 学时，省级

金奖认定 30 学时、 银奖认定 10 学时、铜奖认定 5 学时。

第十四条基层 （ 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一年

内有半年以上时间工作地点在基层的县以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承担或直接参与的工作，受到省、市、县人民政府（含行业主管

部门）表彰表扬，或被省、市、县级媒体宣传报道，或在省、市、

县级相关会议上介绍经验的，凭相关证明材料可分别认定专业科

目培训 60 学时、 30 学时、 10 学时。

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三援”（援藏、援疆、

援外）和省级以上主管部门安排的对口支援省内或省外项目、东

西部扶贫协作、乡村振兴驻村帮扶、离岗创业等，外派工作期间

F同
U



年度考核合格者，可视为完成外派期间所有年度培训学时。 参加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累计 1 个月及以上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医务

人员，视同完成当年度公共科目和专业科 目培训｜｜学时。

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岗前培训的，可视为完

成当年度全部培训学时，跨年度不重复计算。

病休、孕产假超过 3 个月以上的，因身体等原因导致不能按

期培训的，可以视情况参加培训。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按相关规定

参加培训。

第十六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应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当年度培训学时，因特殊情况未完成培训任务的，经同级事

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迟 6 个月 完成补训。

第十七条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开展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认定必须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获取培训学时的，一

律不予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培训机构为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提供虚假培训学时的，一经查实， 严肃追究相关机构责任。

第十八条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认定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

本标准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指在编在册在岗的管理人员

（不含领导人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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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勤技能人员。其中领导人员指：省级省管领导班子成员、市级

市管领导班子成员、县级县管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十条本标准具体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处负责解释。

一 7 一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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